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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引導

生活中的契約第   章1

生
活
中
的
契
約

契
約

【　　　　】原則：當事人可自由與他人訂定契約

【　　　　　　】原則：避免濫用權利傷害到他人

【　　　　】原則：法律最基本原則

【　　　　】原則：一定期間不行使而消滅或效力減損
主要原則

定義 雙方當事人基於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

書面契約：解決糾紛時的證明，例如：租賃契約

特定方式完成的契約：如結婚，除了要有書面契
約外，還需要登記

簽名與蓋章
具同等效力

一般契約：當事人彼此意思一致，例如：購物

訂立形式

行
為
能
力
與
契
約
效
力

行為在法律上具有完全效力

年滿【 　 】歲的成年人
完全行為能力人

限制行為能力人
【　】歲以上未滿【 　 】歲的未成年人

從事有法律效果的行為時，原則上須取得
法定代理人事前允許或事後承認

民
法 規定私人間權利義務的法律

【　　】關係：買賣契約、租賃契約、借貸契約

【　　】關係：親屬關係、繼承關係

從事有法律效果的行為，須由【　　　　　】代為處理

未滿【　】歲的未成年人、受監護宣告者
無行為能力人

身分

財產

誠實信用

契約自由

權利濫用禁止

消滅時效

法定代理人

7

7  18 

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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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方塊
公民補考作業：
自備A4尺寸白紙，將所有內容複習並抄寫一遍，需注意抄寫依順序且工整。



一 課 程 架 構 圖
課程架構圖一

課前引導

民事糾紛的解決第   章2

民
事
糾
紛
的
解
決

民
事
糾
紛
的
處
理
方
式

原則 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，雙方能選擇合意方式解決爭議

方式

私下和解
定義：指當事人雙方私下訂立和解契約

效力：僅具民法上契約效力

調解

定義：�由公正【　　　】居中協調，
提出可能解決糾紛方案

效力：送【　　】核定後，與判決具相同效力

民事訴訟

效力：法院判決具有強制執行力

定義：�雙方當事人提出有利於自己的主張並舉證，
法官據此依法做出判決

訴訟上和解
效力：此和解與法院判決具同等效力

定義：�在【　　】面前達成和解，而終止訴訟。

債務不履行
違反：權利受損一方，可請求解除契約或依約賠償

定義：契約成立後，雙方當事人都有履行契約的義務

民
事
糾
紛
的
法
律
責
任

侵權行為
違反：行為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

定義：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損害他人權利或物品

賠償責任

目的：彌補當事人損失

方式
原則：【　　　　】

例外：【　　　　】

不同行為能
力人的損害
賠償責任

限制行為能力人

無行為能力人

完全行為能力人

由【　　　　　】負連帶賠償責任

自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

回復原狀

金錢賠償

法定代理人

第三人

法院

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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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課 程 架 構 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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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引導

刑法與刑罰第   章3

刑
法
與
刑
罰

行為的處罰，以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

為
什
麼
要
制
定
刑
法

刑
罰
與
責
任
能
力

違反任何法律規範違法

規範何種行為構成犯罪，以及犯罪之後應該受到何種刑罰的法律刑法

行為已經觸犯【　　】的相關規定犯罪

犯罪行為可能對法律所保護的國家、社會與個人的法益造成嚴重
侵害，因此國家必須採取較嚴厲的方式來處罰

目的

處罰

預防

矯正

目的

主刑
法院可以單獨科處的刑罰

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罰金

從刑
須附加於主刑科處的刑罰

【　　　　】

種類

【　　　　】原則

行為人能辨別是非，在刑法上具有負擔刑罰的資格與能力

無責任能力人 未滿 14 歲者

年滿 18 歲未滿 80 歲且精神健全者

【　　　　　　　】

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

年滿 80 歲以上者

瘖啞人

完全責任能力人

責任能力

刑法

罪刑法定

褫奪公權

限制責任能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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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引導

刑事案件的追訴第   章4

刑
事
案
件
的
追
訴

犯
罪
的
追
訴
過
程

警
察
、
檢
察
官
及
法
官
的
職
權

警察

檢察官

法官

依據刑事訴訟法

執行

展開偵查
偵查

【　　　　　　　】提出告訴

犯罪嫌疑人主動自首

檢察官自行發現

【　　　】對所知的犯罪提出告發

起訴

告訴乃論

自訴 被害人不透過檢察官，委任【　　】直接向法院提起的訴訟

公訴 由代表國家的【　　　】，向法院提起的訴訟

非告訴乃論

審判

實施偵查

提起公訴

指揮刑事裁判的執行

審判

【　　　　】原則 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，推定其為無罪

協助偵查犯罪

被害人或其家屬

任何人

檢察官

律師

無罪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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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引導

行政法規與行政救濟第   章5

行
政
法
規
與
行
政
救
濟

行
政
法
規

行
政
機
關
依
法
規
範
人
民

行
政
救
濟

目的

生活常例

定義

行政管制

訴願

行政訴訟

凡關於國家【　　　　】行使職權與運作的法規範總稱

行政機關為保障人民權利，運用公權力干涉或限制人民行為

具體化【　　】所規範之國家組織與人民權利義務

辦理出生登記

行政責任

人民有遵守行政法規的義務

若違反行政法規，須接受【　　　】

經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

訴願程序終結後，向【　　　　】提起行政訴訟

接受國民教育

遵守交通規則

行政處分 警察開罰單

定義
行政機關針對法律上具體事件所做的決定或措
施，對人民直接發生效果的行為

行政機關核發建築執照
生活常例

學校頒發畢業證書

參加全民健保

實施垃圾不落地

行政機關

行政罰

行政法院

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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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前引導

兒少權益的維護第   章6

兒
少
權
益
的
維
護

雇主不得僱用未滿【　】歲的兒少工作

規定兒少不能吸菸、
飲酒

各類出版品及遊戲軟
體等應予以分級

兒
少
權
益
誰
來
維
護

少年事件
處理法

少年保護事件

少年刑事案件

【　　　　】

保護兒童免於所有形式的【　　　】及性侵害

【　　　　】
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的
處
理

提供親子車位或親子
廁所

提供兒少家庭諮詢、
醫療照顧

【　　】措施

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的受雇者【　　】

工作時數、時段限制

須經童工父母同意才可僱用

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

保障童工身
心健康與健
全發育

政府立法
保障

民間團體
的協助

兒少的
自覺

【　　】措施

年滿 14 ～未滿 18 歲且犯罪情節重大

未滿 14 歲或年滿 14 ～未滿
18 歲，但犯罪情節輕微

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

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的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
法律

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的行為

兒童及少年福利
與權益保障法

兒童及少年性剝
削防制條例

勞動基準法

處以刑罰

福利

保護

性剝削

15

童工

曝險少年

保護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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